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会费管理办法
第一章  总  则
第一条  为规范中国资产评估协会（以下简称中评协）会费收取和使用，保障中评协充分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规定的职责，根据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章程》）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  中评协会员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交纳会费。
第三条  会费分为单位会员会费和个人会员会费。
第四条  会员会费按年度收取。
 
第二章  会费交纳标准及程序
第五条  单位会员会费标准
评估机构会员上一个会计年度内从事各项业务取得的收入总和（以下称年度收入总和）在30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，交纳10000元；300万元以上至3000万元（含）以下的，交纳50000元；3000万元以上的，交纳800000元。
评估机构会员按上述标准计算的会费额度高于原标准（中评协〔2005〕101号）计算额度的，高出部分免予交纳。
评估机构会员应当按要求如实填报相关财务状况，提供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或相关纳税申报表，并按规定上报机构备案所在地地方协会和中评协。其中，评估机构会员会费免交的相关信息，应在年度资产评估行业会计报表中予以单独列示。
    第六条  个人会员会费标准
执业会员交纳4000元。其中，非证券资格评估机构执业会员（不含证券资格评估机构分支机构执业会员）减免一半交纳。
第七条  评估机构应当于每年4月30日以前向其所在地地方协会交纳当年度单位会员会费，其分支机构的单位会员会费按属地原则交所在地地方协会。
第八条  个人会员会费每年4月30日以前通过所在评估机构会员单位上交所在地地方协会。
个人会员会费以评估机构参加当年度执业会员年检人数计算。
第九条  评估机构因遭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交纳单位会员会费困难的，可以向所在地地方协会提出申请，并报中评协同意后予以减免。
第十条  每年5月31日前，地方协会应当将收缴的单位会员及个人会员会费按40%的比例划交中评协。
 
第三章  会费的使用及管理
第十一条  会费开支范围：
（一）召开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、会长会等的各项支出；
（二）开展行业党建工作的支出；
（三）制定并组织实施行业发展规划和目标的支出； 
（四）制定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等自律管理制度规范的支出；
（五）开展行业自律监管、检查及奖惩的支出；
（六）组织开展会员管理及继续教育的支出；
（七）开展行业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支出；
（八）开展理论课题研究和市场业务拓展的支出；
（九）开展行业信息化建设及对外宣传的支出；
（十）开展专门委员会、专业委员会活动的支出；
（十一）保障会员依法开展业务，维护会员合法权益的支出；
（十二）发生的社会公益性捐赠支出；
（十三）中评协秘书处的日常支出；
（十四）其他的必要支出。
第十二条  中评协年度会费收缴、支出状况，每年应当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向常务理事会报告。
第十三条  会费收支情况接受会员代表大会的审查。
第十四条  中评协应当集中公示并定期更新会费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等信息，建立收费信息主动公开长效机制。
第十五条  中评协应当按国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建立并严格执行相关财务会计管理制度。
第十六条  中评协应当对会费交纳情况进行督促检查。会员未按时足额交纳会费或拒绝交纳会费的，由中评协或地方协会按照《章程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 
第四章  附则
第十七条  本办法自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，待下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予以追认。
第十八条  本办法由中评协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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